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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单位、学员及家长：

根据《广西科技大学服务性收入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科大

发〔2023〕149号）及《体育培训合作框架协议》相关规定，结合

双方合作履约情况，经体育学院研究，决定终止与柳州市科宇体

育文化有限公司等体育培训合作机构的合作关系。

一、终止合作机构名单

1.柳州市科宇体育文化有限公司

2.柳州市健超体育服务有限公司

3.柳州超新星体育有限公司

4.柳州市快乐体育文化有限公司

二、终止事由及依据

1.合同期限届满：上述机构原合作协议已于 2025年 6月到期。

根据 2025年 6月 8 日体育学院关于审议部分青少年培训合作合

同期限事宜的会议精神，合同已临时延长至 2025年 11月。现延

长期限届满，经综合评估，决定不再续签。

2.法律依据：本决定依据《体育培训合作框架协议》第六条“合

作期限”及第五条“违约责任”之约定，甲方有权在合同到期后

终止合作。

三、终止生效日期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上述机构与广西科技大学体育学院的合

作关系正式终止。各机构应立即停止以我校名义对外招生及开展




